
关于拟批复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污泥及工业固体废物掺烧项目等2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拟批复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污泥及工业固体废物掺烧项目等2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污泥及工业固体废物掺烧项目
	郑州航空港区洧川镇英外村北1公里
	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依托郑州航空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有2台600t/d机械炉排炉改建，改建完成后，2台焚烧炉设计入炉量为生活垃圾1050吨/天、拟掺烧一般工业固废85吨/天、污泥65吨/天。本次改建不改变现有的焚烧发电系统和相应的环保工程、公用和辅助工程等。
	1.废气。项目焚烧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脱硝+PNCR脱硝+半干法脱酸+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器+氨捕捉装置”的组合烟气净化工艺，处理后的烟气经2座80米高集束烟囱达标排放。每台焚烧炉安装烟气自动连续监测系统，监测项目包括焚烧炉运行状况和污染物监测指标两部分：①焚烧炉运行状况包括炉膛（二次燃烧室）温度、烟气停留时间、出口烟气中氧含量、CO含量；②大气污染物自动连续监控指标包括烟尘、HCl、SO2、CO、NOx、HF排放浓度、烟气量、烟气温度。焚烧炉烟气自动连续监测系统与行政主管和监督部门联网，并将烟气自动连续监测结果通过厂门口公众显示屏实时向公众发布，接受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

卸料大厅进出口安装风幕，垃圾贮坑密闭保持微负压操作，抽出的气体作为焚烧炉一次进风焚烧处置；垃圾坑、渗滤液处理站等臭气产生点将臭气抽至垃圾坑，垃圾贮坑内形成负压，垃圾臭气通过引风机送入垃圾焚烧炉中焚烧处理后达标排放；焚烧炉事故停运或检修时，垃圾贮坑臭气切换至活性炭除臭设备处理后经1座15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渗滤液处理站沼气设置1套垃圾坑管道，通过沼气燃烧器引入焚烧炉焚烧处理，停炉期引入1套火炬焚烧器。

石灰仓粉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飞灰仓粉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备用飞灰仓粉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2.废水。高浓度废水通过“除渣预处理+调节池+混凝沉淀+厌氧+MBR+纳滤（NF）+反渗透（RO）”处理工艺处理后，清液回用于循环冷却系统，浓液回用于炉膛和石灰浆制备。低浓度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和隔油池处理后，排入洧川镇污水处理厂。

3.噪声。运营期设备产生的噪声经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基础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后达标排放。

4.固废。运营期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后定期外售或送本厂焚烧炉焚烧；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项目建设情况分别于2025年9月26日、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31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网络公示，期间分两次在河南工人报进行了项目信息公开，2025年 12月10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报批前全文公示。至公示截止日，未收到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反对意见。

	2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南水北调干渠大河刘沟倒虹吸上游风险化解治理工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北部建成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包括水体调蓄、雨水系统优化、行泄通道和强排泵站4个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1）水体调蓄：康平湖湖底下挖2米（净深），增加调蓄容积5.50万立方米，配套建设抽排一体化泵站1座（规模4.5m3/s），配套湖底护砌及防渗处理；恩平湖湖底下挖3米（净深），增加调蓄容积4.05万立方米，配套建设抽排一体化泵闸1座（规模50m3/s），配套湖底护砌及防渗处理。（2）雨水系统优化：凌风街至康平湖增设2200x1600~2-1600x1400雨水箱涵共118米，配套闸门井、检查井等设施。（3）行泄通道：在康平湖、恩平湖及兰河（河刘沟）周边建设行泄通道共16处，配套警示牌、水位检测及监控设备。（4）强排泵站：雍州路沿线与大航路、桥航路、归航路3处交叉口附近的入河段管线末端分别增设一体化雨水泵站，新建泵站规模分别为0.50m3/s、0.50m3/s及1.11m3/s，并配套建设进出水管及检查井等设施。
	1、 废气。施工期，应合理安排工期，优化施工流程，采取施工材料堆存点设置围挡、运输车辆加盖篷布、洒水降尘、湿法作业等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扬尘。
2、 废水。施工期禁止向水体内排放一切污染物，妥善收集和处理各类施工和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定期处理清运，用于肥田。
3、 噪声。施工期，采取合理安排施工现场，合理设计运输路线，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的保养维护，加强管理等措施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废。施工期，建筑垃圾、湖底清淤底泥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妥善处置。

五、生态。工程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施工过程将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扰动土壤、破坏地表植被和动物栖息环境、造成水土流失等。项目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动植物保护措施和水土保持恢复措施，减轻项目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项目建设情况分别于2025年4月5日、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7月3日在商都网进行了网络公示、期间分两次在河南工人日报进行了项目信息公开，同时在项目施工区域进行张贴公示，12月11日在商都网进行了报批前全文公示。至公示截止日，未收到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反对意见。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传真）：0371-6089016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S102交叉口西南角台湾科技园
